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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停车秩序，缓解鹤山市城区范围内的交通和停车压力，充分利用公共停车资源，有效提高停车场泊位利用率和周转率，根据《江门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江发改费管[2017]1302号）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停车运行成本，市场需求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经研究，我局拟定鹤山市智慧停车收费标准如下：
一、收费范围
沙坪城区道路智慧路内泊位6450个。
首期实施以市政府为中心的周边辐射区域，横向道路有新环路、新业路、新城路、新鹤路、前进路、人民路、经华路等，纵向道路有富华路、中山路、新华路、裕民路、东升路等，建设智慧路内泊位2481个，剩余车位分两期在两年内完成。
二、收费时段
参照江门市城区智慧停车收费时段，拟定路边车位停车收费时间设在早上8点至晚上8点，其余时间段不收费。
三、收费标准
通过分路段（一类、二类、三类）阶梯式的方法实施收费，鼓励车主缩短停车时间，加快停车位周转率。根据我市实际，参照周边城市智慧停车收费标准，拟定以下方式和收费标准计费：
停车收费标准指导价
	时间
分类
	首3小时
	3小时后
	24小时最高收费
	拟具体路段

	一类路段
	3元/小时
	4元/小时
	20元
	由相关部门确定

	二类路段
	2元/小时
	3元/小时
	15元
	由相关部门确定

	三类路段
	1元/小时
	10元
	由相关部门确定

	备注：1、路边停车收费时段为每天8:00—20:00（具体时间段可另行拟定）；
2、停车不超过30分钟（含）免费；
3、停车超过30分钟后，每30分钟按小时标准折半计费，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4、路边停车收费以自然天24小时为一计费周期。
5、免收费车辆。对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执行公务的军警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救灾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6、可考虑举行重大活动或节假日期间，免收停车费。



收费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报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后执行。
为适应停车需求变化，各类路段分类每年结合鹤山市智慧停车引导系统收集的车位周转率数据及其他方面情况报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后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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